关于《池州市支持产业发展政策资金管理办法（征求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
为落实“产业强市”战略，《池州市支持产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及七个产业发展政策》（池政办﹝2023﹞33号，以下简称《“1+7”产业政策》），有效期为2023年和2024年，内容涵盖资金来源、用途、扶持方式、资金清算、管理职责和监督检查等方面，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为进一步优化产业发展环境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，聚焦“四个转变”，促进“两个更优”，围绕产业发展补瓶颈、补短板领域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，规范产业发展政策资金投入，不断做大二产、做强三产、做优一产。我局对原“1+7”产业政策中产业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优化、调整，起草了《池州市产业发展政策资金管理办法(征求意见稿）》。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
二、文件制定过程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《安徽省全面实施零基预算改革方案》等要求，经市政府同意，修订起草《池州市支持产业发展政策资金管理办法》。
2025年3月到7月期间，多次与市工信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进行会商，近一步完善和修改管理办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形成《管理办法》，并通过了市市场监管局公平竞争审查。
[bookmark: bookmark7]三、文件主要内容
    《管理办法》正文内容上共设置6章17条，主要包括资金来源、支持范围、资金兑付方式、资金清算、管理职责、监督检查等方面。主要内容是：
1.明确产业政策支持范围。主要包括支持池州市支持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、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等3个方面。
2.明确产业资金兑付方式。产业资金按“县级先兑付、市级后补助”的原则，县区（管委会）在市级出台的产业政策范围内，由县级财政先行足额兑付资金，经市直行业主管部门会同市财政局进行资金清算后，市财政原则上按60%比例补助县区（管委会）财政，单项政策兑现资金低于5万元（不含5万元）的，由奖补对象属地财政全额承担，法律、法规、政策明确补助比例、资金来源渠道的从其规定。
3.明确同一项目不重复支持。一是除获各级荣誉、称号、证书等认定类政策外，同一市场主体最多享受一项同级产业奖补政策，同一政策条款中含多条支持事项的，只能享受其中一条政策，不得重复申报。二是施行政策错位补助。同一市场主体的同一项目同一设备，在同一年度已获得国家、省级产业政策资金支持的，不再重复支持；明确产业政策与县区（管委会）出台的各类产业政策重叠交叉的，按照“不重复”的原则执行。
4.明确资金兑付部门职责。明确市直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牵头制定、调整优化市级产业政策，负责制定实施细则，细化项目支持范围、明确支持方式，细化项目申报、审核及资金拨付流程，负责各县区每批次申报产业补助资金的资料审核等；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行业主管部门按实施细则要求，负责组织申报、项目审核、资金拨付等工作，规范兑现产业资金；财政部门负责产业资金筹措、下达等相关部门职责。


